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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8 日 大 会 决 议  
[根据第三委员会的报告(A/68/456/Add.2)通过] 

68/157. 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 

 大会， 

 回顾其 2010 年 7 月 28 日第 64/292 号决议，其中确认享有安全和清洁饮

用水及卫生设施的权利是一项人权，对于充分享受生命和所有人权必不可少， 

 重申人权理事会以往关于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各项决议，尤

其是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7 日第 24/18 号决议，
1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
2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3
 《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3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4
 《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
5
 《儿童权利公约》

6
 和《残疾人权利公约》，

7
 

__________________ 

   * 因技术原因于 2014 年 6 月 25 日重新印发。 

 1 见《大会正式纪录，第六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53A 号》(A/68/53/Add.1)，第三章。 

 2 第 217A(III)号决议。 

 3 见第 2200A(XXI)号决议。 

 4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60 卷，第 9464 号。 

 5 同上，第 1249 卷，第 20378 号。 

 6 同上，第 1577 卷，第 27531 号。 

 7 同上，第 2515 卷，第 4491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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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在其题为“联合国千年宣言”的 2000 年 9 月 8日第 55/2 号决议以及题

为“2005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的 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60/1 号和题为“履行

诺言：团结一致实现千年发展目标”的 2010 年 9 月 22 日第 65/1 号后续决议

中阐述的对人权的承诺， 

 又重申其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7 号决议，其中宣告 2005 年至 2015

年为“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以及 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65/154 号决议，

其中宣布 2013 年为国际水合作年， 

 回顾 1992 年 6 月《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
8
 以及 2012 年 7 月 27 日

题为“我们希望的未来”的第 66/288 号决议，并强调水和卫生设施在可持续发

展的三个层面中极其重要， 

 欢迎 2011 年 7 月 27 日举行关于享有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的大会全体会议， 

 又欢迎根据大会 2013 年 7 月 24 日第 67/291 号决议，在人人享有卫生设施

的框架内指定 11 月 19 日为世界厕所日， 

 回顾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关于水权的第 15(2002)号一般性意见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1 和 12 条)
9
 和 2010 年 11 月 19 日该

委员会关于卫生设施权的声明，
10
 以及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

别报告员的历次报告， 

 深为关切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供水和环境卫生联合监

测方案2013年最新报告
11
 中的定义，大约7.68亿人依然无法获取改良饮用水源，

超过 25 亿人享受不到改良卫生设施，其中超过 10.4 亿人依然露天如厕，而且这

些数字没有充分反映水安全、服务可负担性、粪便和废水安全管理以及城市与农

村地区的平等、不歧视和差异等各个层面，因此低估了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和卫

生设施的人数， 

 注意到千年发展目标中关于到 2015 年将无法获取改良水源的人口比例减半

的指标已提前五年正式达到，但深为关切对于同一指标中规定将无法可持续获取

改良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的环境卫生部分，世界仍然未入正轨，如果持续当

前趋势，到 2015 年世界将肯定不能达标，5 亿多人仍将无法获取改良卫生设施，

__________________ 

 8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报告，1992 年 6 月 3日至 14 日，里约热内卢》，第一卷，《会议通

过的决议》(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C.93.I.8 和更正)，决议 1，附件一。 

 9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纪录，2003 年，补编第 2号》(E/2003/22)，附件四。 

 10 同上，《2011 年，补编第 2号》(E/2011/22)，附件六。 

 11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供水和环境卫生联合监测方案，《环境卫生和饮用水进展：

2013 年最新报告》(2013 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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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卫生设施的缺乏或不足以及水管理和废水处理方面的严重缺陷，也会对供水和

可持续获取安全饮用水造成负面影响， 

 深为关切妇女和女童在获取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常常面临特别障碍，而且在世

界许多地区，她们肩负着收集家庭用水的重担，限制了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 

 深感震惊与水和卫生设施有关的疾病每年造成近 70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亡

和数百万天上学时间损失，而且在世界许多地区，女童由于没有分开的专用厕所

而不去学校， 

 重申各国有责任确保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因为所有人权都具有普世性质、

不可分割、相互依存且相互关联，必须全面、公正和公平地对待，在同等基础上

给予同样的重视， 

 回顾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源自享有适足生活水准的权利，与享

有能达到的最高标准身心健康的权利以及享有生命和人格尊严的权利密切相关； 

 承认平等获取安全且清洁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作为实现所有人权的一个必

要组成部分的重要性， 

 1. 重申确认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是一项人权，对于充分享受

生命和所有人权必不可少； 

 2. 确认在拟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时，尤其是确定具体的目标、靶标和指

标时，需要适当考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同时顾及有助于促进和

保护人权的办法； 

 3. 欢迎人权理事会延长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

员的任务授权；
1 

 4. 又欢迎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的工作，并赞

赏地注意到她的历次报告12 以及她为制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和逐步消除在获取

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的种种不平等所作的贡献； 

 5. 表示注意到 2015 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知名人士小组在秘书长委托编写

的报告
13
 中提出的建议，其中将水和卫生设施列为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中的一项

说明性目标，并又表示注意到秘书长题为“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加快实现千

年发展目标并推进 2015 年后联合国发展议程”的报告，14 其中确认享有安全饮

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是体面生活的根基之一； 

__________________ 

 12 A/67/270 和 A/68/264。 

 13 见 A/67/890，附件。 

 14 A/68/202 和 Cor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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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促请各国： 

 (a) 确保逐步落实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 

 (b) 不断监测和定期分析享有安全饮用水的人权的落实状况； 

 (c) 在拟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时适当考虑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

权以及平等和不歧视原则； 

 (d) 确保无歧视地逐步落实人人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人权，同时消

除特别是属于弱势和边缘化群体的人员在获取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方面因种族、性

别、年龄、残疾、族裔、文化、宗教和民族或社会阶层及任何其他原因而遭遇的

不平等现象，以期逐步消除由于城乡差异、居住于贫民窟、收入不均衡及其他相

关考虑等因素而出现的不平等； 

 (e) 与社区协商制订确保可持续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适足对策； 

 (f) 建立针对所有水和卫生设施服务提供者的有效问责机制，确保他们尊重

人权，不引致侵犯或践踏人权的行为； 

 7. 邀请区域及国际组织协助各国努力逐步落实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

施的人权； 

 8. 鼓励会员国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作为实现和保持千年发展目标中关

于水和卫生设施的具体目标的手段； 

 9. 重申各国负有确保充分落实所有人权的首要责任，必须单独并通过尤其

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国际援助与合作努力采取步骤，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源，

以期通过一切适当手段逐步充分落实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包括特别是

为此采取立法措施； 

 10. 强调各国、联合国系统各专门机构、国际和发展伙伴以及各捐助机构所

提供的国际合作和技术援助，尤其在如期实现相关千年发展目标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并敦促发展伙伴在拟订和实施发展方案时采取立足人权的方针，以支持各国

与享有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权利有关的举措和行动计划； 

 11. 决定在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继续审议这个问题。 

 

2013 年 12 月 18 日 
第 70 次全体会议 

 

 

 


